
應用日語學系全職實習報告內容規範 

第 133 次(108.01.14)系務會議訂定 

 

全職實習報告內容須包含下列規定： 

1.序論(含研究動機、研究目的、文獻探討、研究方法

等) 

2.本論 

3.結論(含今後課題或反思) 

4.參考文獻 

或是 

1.序章(含製作動機、製作目的、文獻探討、製作方法

等) 

2.製作過程 

3.製作成果 

4.製作感想與反思 

 


